
本报讯（通讯员 王洋）
为 进 一 步 提 升 青 少 年 识
毒、防毒意识和能力，将毒
品拒于校门外，近日，狮滩
镇平安办及派出所在狮滩
中 学 开 展 了“ 禁 毒 小 课
堂”。

活动现场，派出所民警
通过 PPT、小视频向同学们
介绍了毒品的种类、特征，
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
动形象的案例，向大家讲
解了毒品的危害和吸毒人
员的特征，从日常生活、学
习、社会交往等方面以案
释法，使同学们明确毒品
与 涉 毒 违 法 犯 罪 的 危 害
性。民警还就如何预防毒
品侵害做了详细讲解，让
同学们更直观地体会到吸
食毒品的危害性以及抵御
毒品的重要性。活动接近
尾声时，民警叮嘱同学们
远离毒品，珍爱生命，拒绝
诱惑，养成健康、良好的生
活习惯，树立正确的世界
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努力学
习，做一个有理想的时代追
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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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 黄姗姗）
近 日 ，铜 溪 镇 平 安 办 、派 出
所 、司 法 所 共 同 开 展 了 禁 毒
法 治 宣 传 活 动 ，倡 导 广 大 群
众 自 觉 远 离 毒 品 ，提 高 识
毒 、防 毒 、拒 毒 的 意 识 和 能
力 ，营 造 全 社 会 参 与 禁 毒 的

良好氛围。
宣传活动中，工作人员通

过发放宣传资料、宣讲禁毒知
识、开展禁毒知识有奖问答、向
群众赠送小礼品等方式，宣传
普及禁毒知识，介绍毒品的种
类、特征和危害，以及相关法律

法规。
现场群众纷纷表示，今后

将更加积极地支持参与禁毒工
作，提高自我防范的警觉性以
及自觉抵制毒品的坚定性，积
极举报涉毒线索，坚决与毒品
犯罪行为作斗争。

铜溪镇

积极开展禁毒法治宣传

本 报 讯（通 讯 员 文丹）
为 加 强 禁 毒 宣 传 ，提 升 学 生
防 毒 拒 毒 意 识 ，6 月 27 日 下
午 ，太 和 镇 平 安 办 联 合 太 和
中学开展了禁毒宣传进校园

活动。
课堂上，工作人员通过多

媒体展示禁毒真实案例的形
式，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毒品
的危害性和严重性，坚决抵制

毒品，增强识毒、防毒、拒毒意
识 ，营 造 健 康 良 好 的 成 长 环
境。同时，工作人员还鼓励同
学们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违
法种植罂粟线索。

太和镇

禁毒宣传进校园

1961 年 12 月，经过 3 年多时间的精心
打磨，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长篇小说

《红岩》，迄今发行超过 1000 万册，堪称中
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。而为
这部小说的创作出版付出巨大心血的一位
前辈却鲜为人知，他就是担任过重庆市委
组织部部长的肖泽宽。

1917 年，肖泽宽出生在四川富顺一个
富裕之家，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，开阔了
他的眼界，使他早早认清中国社会的腐朽
堕落，也在他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立
志为建设科学文明的新社会而努力奋斗。

1938 年 2 月 ，肖 泽 宽 加 入 中 国 共 产
党。根据党的指示，肖泽宽负责创办发行

《战时学生旬刊》，并组织成立“战时学生
社”，开展读书会、宣传演讲、戏剧演出等
活动，同时搜集一批进步书刊，在学生中
进行抗日宣传，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，
他的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。随后，中
共四川省工委要求肖泽宽脱离家庭，断绝
一切社会关系，秘密参加工人运动。肖泽
宽毅然接受了这一安排。

5 月，肖泽宽从四川省工委组织的“工
运训练班”结业，由成都来到泸州，通过地
下党的关系，进入 23 兵工厂工作。不久，
23 兵工厂成立党的特别支部，肖泽宽担任
支部书记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兵工厂特支从
开展经济互助入手，团结毫无地位的小
工，通过凑份子轮流置办衣服和被盖等方
式帮助贫苦工人，逐渐取得一批工人的信
任。接着，他又领导建立了工人俱乐部，
主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工人革命运动，
并通过组织工人阅读《新华日报》，使他们
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抗日主张，同时还组
织工人争取正当权益，迫使福利科将贪污的钱款用于工人的福
利。通过细致的工作和有力的斗争，肖泽宽团结了一大批工人
群众，他常对工人们说：“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党，是为
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的政党，只要大家团结抗争，希望就在前
方。”

1941 年 1 月，皖南事变发生后，肖泽宽奉川东特委指示转移
至重庆，领导江津地下党组织的工作。早在 1940 年 9 月，江津
双河乡中心学校就成立了特别支部，直属中共江津县委导。肖
泽宽接手后，双河特支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建设。一方面经常组
织党员秘密集会，研究讨论国内国际发展格局，分析当地形势，
提高认识；另一方面积极传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
学等各方面进步书籍，启发觉悟。同时，他还要求党员将革命
的信念融入自身的教学工作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社会
责任心，在潜移默化中宣传党的主张，扩大党的影响。在艰险
的革命斗争中，肖泽宽日益成长为坚定成熟的革命战士。

1948 年初，上、下川东一系列起义失败后，部分干部和游击
队员被迫向重庆转移。由于重庆市工委支援农村搞武装斗争
的工作量大，涉及人员众多，容易引起敌人注意，川东临委与重
庆市工委决定分开办公，肖泽宽担任川东临委秘书长驻重庆，
处理川东临委日常工作。

当时，肖泽宽最重要的工作是安顿好起义失败后撤到重庆
的同志，同时帮助重庆市工委将支援农村的干部、武器和电台
转移出去，并组织好与各地的沟通联络。为此，1948 年 2 月，肖
泽宽组建了中共巴县白市驿支部，很快打入了白市驿机场，通
过机场将重庆市内的党员成功转移疏散，避免了更多的人员损
失。

1948 年 4 月，因改变《挺进报》发行策略，川东党组织遭到国
民党特务破坏。7 日，肖泽宽在听取从贵州来的余时亮汇报工
作后，自南温泉返回主城区，旋即得知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、
工委委员许建业均被特务逮捕。他立即作出紧急部署：约见余
时亮，要求立刻回桐梓隐蔽待命，同时向广安的王璞发出“棉花
生意蚀本，速回渝处理”的加急电报，还给在万县的黄绍辉去信

“此次母亲生病，身体略有损耗，幸无危险，希无远念”，用暗语
告知重庆地下党组织出了问题。

当天，肖泽宽还马不停蹄地前往临江路重庆宽仁医院，看
望刘国定生产住院的妻子，一是安抚，二是安排其尽快出院转
移。当晚，肖泽宽在江北的家中烧掉所有的文件。次日一早，
他便赶到化龙桥，找到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，叮嘱他尽快
撤离，分手时还与冉益智约定 16 日在北碚图书馆见面，与工委
员李维嘉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。

4 月 16 日，肖泽宽和李维嘉都早早来到北碚的碰头点附近，
但直到中午 12 时也未见冉益智的身影。肖泽宽和李维嘉预感
到他很可能出了事，于是迅速撤离。

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大搜捕一直持续到 1949 年 1
月，川东和川康地下党组织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都受到
不同程度的破坏，先后有 130 余人被捕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
暴中，肖泽宽负责联系的川南工委、南涪工委和长寿、铜梁、荣
昌等地的党组织基本保持完整，为重庆解放保存了力量。

尽管如此，大破坏事件的教训，还是成为肖泽宽心中多年
挥之不去的阴霾。2001 年，84 岁的肖泽宽在病床上接受采访
时，仍然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同志的深厚感情，自我检
讨说：“我们在世的人应该总结，是自己打垮了自己，我们犯了
盲动的大错，是‘左’的危害。我一想起这个问题就感到内疚，
我对不起同志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······”肖泽宽严于律己
的精神，让采访的同志肃然起敬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肖泽宽担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，亲自组
织领导了《红岩》小说的创作，不仅为创作者引荐良师，提供各
种便利条件，还主持召开座谈会，积极提供珍贵史料，使得《红
岩》小说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此后，肖泽宽
还先后担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
等职，为国家发展建设持续贡献力量。2003 年 6 月 17 日，肖泽
宽在北京逝世。

（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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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记者 袁询）患有老年痴
呆症的老人因冠心病住院治疗，老人
的儿子委托护工进行一对一照料。
期间，老人自行离开医院后走失导致
死亡，儿子一纸诉状将护工所属公司
及老人就医的医院诉至法院，要求赔
偿损失。近日，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因
医疗护理引发的生命权纠纷，法院认
为老人儿子未尽到足够的监护义务，
判决其承担主要责任。

2021 年 7 月 13 日，72 岁的侯某
因冠心病进入合川区某医院住院治
疗。因侯某同时患有老年痴呆症，
医生嘱咐患者家属需 24 小时留陪，
防跌倒、坠床、走失等。同日，侯某
的儿子邓某文与重庆某医疗技术服
务有限公司签订《生活护理协议》，
约定由该公司安排护工为侯某提供
护理服务，标准为 150 元/天（普陪一

对一）。
7 月 17 日下午，护工发现侯某不

在病房便告知医院护士，经医院调
取监控发现，侯某已于当日中午自
行离院，后医院相关人员、护士、护
工、患者家属等到院外寻找，均未发
现侯某。

2021 年 7 月 31 日 ，公 安 机 关 在
合川区某荒地发现侯某尸体，经调
查走访、现场勘察及尸体检验未发
现刑事立案依据。因赔偿事宜协商
未果，侯某之子邓某文、邓某均将涉
案医院及重庆某医疗技术服务公司
诉至区法院，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。

区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公民的生
命权受法律保护。行为人因过错侵
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当承担侵权责
任。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
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

虽然原告邓某文、邓某均在知
道母亲侯某需要 24 小时监护的情况
下，为侯某请了护工予以护理，但并
不能由此免除其对母亲侯某的监护
义务，从而疏于对母亲的照看。因
此，两原告应对侯某自行离开医院
走失并导致死亡承担主要责任。

而被告涉案医疗技术服务有限
公 司 与 原 告 签 订 了《生 活 护 理 协
议》，且知晓侯某患有老年痴呆症的
情况，故该公司负有对侯某进行护
理 及 一 定 的 照 看 义 务 。 侯 某 走 失
后，该公司未能及时将其找回，对侯
某 走 失 导 致 死 亡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过
错，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。

区法院认为，侯某因冠心病等
疾病进入被告合川区某医院住院治
疗，虽然该医院尽了告知患者家属
需要 24 小时留陪的义务，患者家属

也请了医院外的护工，但作为医院
对患者也负有一定的医护义务，特
别是侯某走失后，医院未能及时将
侯某找回，故其对侯某走失导致死
亡也存在一定的过错，也应承担一
定的民事责任。

综上，酌定由两原告自行承担
50%的责任，被告重庆某医疗技术服
务 有 限 公 司 承 担 30% 的 赔 偿 责 任 ，
被告合川区某医院承担 20%的赔偿
责任。

七旬老人住院期间失踪死亡，谁担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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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日报讯（记者 赵伟平）为保
护水生生物资源，维护禁捕管理秩
序，进一步规范市民休闲垂钓行为，
市农业农村委日前印发了《重庆市禁
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自 7 月 20
日起实施，主要对垂钓实名登记管
理、“情节严重”的非法垂钓情形界定

等进行了修订。
《办法》明确了十大“情节严重”行

为，具体为：一是 3 个月内有两次及以
上非法垂钓行为的；二是在禁钓区或禁
钓期进行垂钓的；三是使用两根鱼竿
（鱼线）进行垂钓且留取的钓获物重量
或规格不符合规定的；四是使用三根及
以上鱼竿（鱼线），或者使用我市公布的

禁用钓具进行垂钓的；五是使用探鱼设
备、视频辅助装置等工具进行垂钓的；
六是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、窝料
进行垂钓的；七是使用以泥鳅、虾类等
水生生物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；八是使
用利用船艇、排筏、其他水上漂浮物等
工具进行垂钓的；九是留取钓获物总重
量超过 2.5 千克（留取钓获物数量仅 1

尾的除外），且拒不放回水体的；十是丢
弃、分散、隐藏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的
钓获物的。

本《办法》自 7 月 20 日起实施，原
《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（渝农规〔2021〕9 号）将同时
废止。

（据2022年7月4日《重庆日报》）

重庆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20日施行
首次明确10种“情节严重”行为

本报讯（记者 袁询 摄影报
道）6 月 27 日，南津街街道东津沱
社区邀请合川供电公司深入社区
开展“党建+网格服务”暨安全用
电宣传活动。

当天，合川供电公司通过发
放宣传册、进行现场讲解的形式，
向社区居民介绍居家用电安全知
识、节约用电小常 识 等 ，并 推 广
网 上 国 网 app，现 场 受 理 用 电 咨
询、信息查询等业务。随后，合
川 供 电 公 司 服 务 队 人 员 深 入 到
社区空巢老人家中，为其现场查
找安全隐患，并对存在安全隐患
的 电 线 进 行 清 理 和 规 范 。 据 了
解，下一步，合川供电公司将继续
深 入 社 区 开 展“ 党 建 + 网 格 服
务”，提升居民安全使用电力设施
的意识。

南津街街道东津沱社区

开展“党建+网格服务”暨安全用电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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